
津滨市场监管政务〔2025〕146号
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公布2025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
（第十三批）的通知
各开发区市场监管局，各市场监管所，各有关单位: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》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实施办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依企业申请，经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，天津长芦海晶集团有限公司滨海新区第四分公司（见附件）符合发（换）证条件，现予以公布。
附件：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的2025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（第十三批）名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8月6日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天津市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审批的2025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
（第十三批）名单
	序号
	企业名称
	企业住所
	生产地址
	产品名称
	申证单元
	许可证编号
	有效期至
	发证日期
	申证类型
	备注

	1
	天津长芦海晶集团有限公司滨海新区第四分公司
	天津开发区洞庭三街10号
	天津开发区洞庭三街10号
	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
	食品相关产品: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品
非复合膜袋(双向拉伸聚酰胺(尼龙)薄膜，接触食品层材质： 己内酰胺均聚物;聚ε-己内酰胺)
工序：计量，加料、混合，薄膜、片组合成型工艺，表面处理，收卷，分切，包装
	(津)XK16-204-16023
	2029/05/10
	2025/08/05
	许可范围变更
	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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